
1-1 擬定年度計畫 

臺南市歸仁國中志工輔導團實施計畫 
一、目的： 

本校為貫徹志願服務法之施行，有效運用社會人力資源參與公共事務，以增進社區與

本校之互動，提昇教學品質，特訂定本組織章程，本章程未規定事項者，適用志願服

務法之相關規定辦理。 

二、召募對象： 

本章程得召募對本校志願服務工作有意願之志願服務者 (以下簡稱志工) ，其召募條

件如下： 

1. 自由意願且能配合本校規定之活動時間參與服務者。  

2. 操守良好並具服務熱忱與興趣者。  

3. 身心健康且能勝任服務工作者。  

4. 願遵守「志工倫理守則」及其他相關規定者。  

5. 不支領薪資或要求其他報酬者。  

三、本校志工召募方式如下： 

1. 本校在校學生家長優先 

2. 樂於為校服務的地方賢達。  

3. 本校退休人員對志願服務工作有意願者。  

4. 其他適當方式(經推薦及團長、校長面試通過)。 

四、本校志工類別如下： 

1. 交通導護志工：指導學生上下學，以維護其安全。  

2. 營養午餐志工：協助營養午餐配發、檢核。 

3. 圖書管理志工：協助圖書室書籍整理、師生借閱登記。 

 
五、各類志工之具備條件、服務項目、時間、地點如下： 

類 別 具 備 條 件 服 務 項 目 服 務 地 點 輔導處室 

1.交通導護志工 具有服務熱忱、身心健康 指揮交通，維護學生上

下學安全 

本校週邊道路 學務處 

2.營養午餐志工 有愛心及服務熱忱、注重營

養衛生 

協助營養午餐配發、檢

核 

校園各處 總務處 

3.圖書管理志工 略懂電腦操作、能協助圖書

管理 

協助圖書室書籍整理、

師生借閱登記 

本校圖書館 教務處 

六、教育訓練：本校遴選之志工，可視個人及職務需求，參加本校或其他單位辦理之

各項訓練。 

七、管理： 

1. 由本校各相關處室指派組長以上主管擔任輔導長，輔導長應隨時與各組組長保

持連繫，以協助解決工作上的問題。 



2. 團員有工作上的問題向各組長反應，組長除向輔導長連繫外，亦請向團長、總

務主任報備。 

八、輔導： 

1. 設置團長、副團長各一人，團長以在校學生家長優先遴選，得連任一年；副團

長由團長選派。另依服務項目類別，由各組志工中遴選置組長、副組長各一

人，任期為一年，得連任一年。 

2. 由團員中互推總幹事、美宣幹事、總務幹事、文書幹事各一人。 

3. 志工執行服務項目時，應服從本校各志工運用單位輔導長及各組長之督導。  

4. 志工值勤時，應穿著服務背心，因故無法值勤時，應事先通知所屬隊長，俾便

調配人員。若未經請假而有四次（含）以上無法執勤，則報請暫停執勤，稍作

休息調整，待個人時間充裕時，再重新安排服務工作。 

5. 志工因故無法繼續服務，應以書面依循程序向各輔導長提出申請按層級核章，

並繳回相關證件及裝備。  

6. 本志工團團員，對學校不得干預與批評，有意見者必須循正常管道程序反應。 

九、權利與義務： 

權利： 

1. 參加志願服務相關教育訓練。  

2. 參加本校舉辦之訓練、演講或參觀等活動。  

3. 服務期間享有意外事故保險。 

義務： 

1. 遵守「志工倫理守則」。  

2. 遵守本校服務規範或相關規定。  

3. 出席本校志願服務有關會報或活動。  

4. 值勤時，應尊重受服務者之權利。  

5. 對因值勤服務而取得或獲知之訊息，有保守秘密之責。  

6. 婉拒收取報酬。  

7. 妥善保管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所提供之可利用資源。  

8. 參與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所提供之教育訓練。  

十、實施方式： 

1. 由本校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志願服務紀錄冊」，交由志工使用，藉以了解志

工實際參與服務時間，用以考核服務績效，並憑作獎勵表揚之參據。  

2. 由本校統一製發「服務背心」，藉以識別，並示紀律，廣收服務效果。  

十一、考核與獎懲： 

1. 考核：由本校各組長、輔導長負責考核出勤，服勤狀況及服務態度，必要時得

授權志工服務各組組長代為考核。  

2. 獎勵：本校定期辦理志願服務人員評鑑，考核志工個人及團隊之服務績效，辦

理公開表揚獎勵。  



3. 懲處：志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按其情節輕重，分別予以輔導、規勸、警告，

仍未見改善者，即予停止其服務處分，並繳回或逕為註銷志願服務證等證件，

情節重大者依志願服務法相關規定處理，需負法律責任者，依相關法律規定辦

理。  

(1)違反志願服務法或相關法令及本校服務規範者。  

(2)不法、不當之行為，致影響本校聲譽、形象或民眾權益者。  

(3)不服從本校輔導長、志工服務組長或副組長之督導，舉止態度粗暴者。  

(4)其他服務情形欠佳或不適任之情事者。  

十二、經費：本校運用志願服務所需之費用，由家長會協助支應。 

十三、本章程奉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臺南市立歸仁國中志工團 113 年支援活動以及人數彙整表 

主辦處室 時間 活動名稱 志工服務項目或內容 需志工人數 

總務處 113.2.17 

臺南市 112學年度

第 2學期高中

（職）暨國民中小

學校長會議 

接待、引導、協助會議 12人 

輔導室 113.5.28 
全市技藝博覽會 

(頒獎典禮) 
典禮接待、受獎人員引導 16人 

輔導室 113.5.29 技職達人講座 接待、引導、協助講座 8人 

學務處 113.6.17 畢業典禮 2024  接待、引導、維持秩序 15人 

總務處 113.8.27 

臺南市 113學年度

第 1學期高中

（職）暨國民中小

學校長會議 

接待、引導、協助會議 12人 

學務處 113.9.26 國二 HPV疫苗注射 引導、安撫學生 3人 

學務處 113.10.4 流感疫苗施打 引導、安撫學生 
10/4下午半天 

6人 

學務處 113.10.30 
三年級戶外教學首

日早上交通導護 
協助早上交通導護 4人 

學務處 113.11.1 
三年級戶外教學結

束日返校 

導引遊覽車方向，協助學

生下車 
8人 

輔導室 
113.11.1 

(16:00-16:20) 
一年級戶外教學 返校交通指揮 6人 

教務處 113.11~114.1  國小入班宣導 發放資料及獎品 
學區國小六年

級班級數+1 

學務處 
113.11.14～

113.11.15 
國一抽血檢查 引導、安撫學生 

11/14上午半天 

11/15上午半天 

(各 4人) 

教務處 113.11.23上午 北極星家長論壇 接待、引導 5人 



輔導室 113.12.3(二)上午 八年級高職參訪 華德(6車) 5人 

輔導室 113.12.4(三)上午 八年級高職參訪 南英(6車) 5人 

學務處 
113.12.5～

113.12.6 
國一理學健康檢查 

內診觀察室 2人，其餘 8

人 

12/5上午半天 

12/6全天 

(各 10人) 

學務處 
113.12.12～

113.12.13 
運動會 

典禮接待、引導、維持秩

序 
12人 

學務處 113.12.24 新冠疫苗施打 引導、安撫學生 
12/24下午半天 

6人 

教務處 
113.12.27 

9:00~11:00 
校內國語文競賽 協助賽務 12人 

教務處 
113.12.28 

8:00~12:00 
新生菁英甄選 協助試務 4人 

 

 

 


